













	玉发改许可〔2025〕96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20千伏兴业站22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
　　报来《玉林供电局关于核准220千伏兴业站22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的请示》（玉供电函〔2025〕277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将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满足兴业储能电站项目的接入需要，依据《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原则同意建设220千伏兴业站22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项目。
　　二、项目代码：2509-450900-04-01-789057。
三、项目建设单位：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
　　四、项目建设地点：玉林市兴业县石南镇。
[bookmark: _Toc103065871][bookmark: _Toc10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4574][bookmark: _Toc9123][bookmark: _Toc199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9109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6301]　　五、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一）变电站工程
　　兴业站本期设备维持前期户外AIS变电站布置方式；220千
伏本期维持前期，并已按终期建成双母线接线；110千伏本期维
持前期，并已按终期建成双母线接线；35千伏配电装置本期维持
前期，并已按终期建成单母线分段接线。
　　（1）主变压器：终期2台主变，前期（120+180）兆伏安，本期不新增；
　　（2）220千伏出线：终期由4回改为6回，前期4回，本期新增1回；
　　（3）110千伏出线：终期9回，前期9回，本期不新增；
　　（4）35千伏出线：终期8回，前期3回，本期不新增；
　　（5）35千伏并联电容器：终期（3×8+3×12）兆乏，前期（3
×8+3×12）兆乏，本期不新增。
　　（二）系统及电气二次
　　建设配套二次系统及通信部分，具体配置在初步设计阶段进
一步优化。
　　（三）土建
　　本工程在兴业站围墙外征地扩建2个220千伏出线间隔位置（本工程使用1个，220千伏成均（铁联）送变电工程使用1个）。
　　六、项目投资估算和资金来源：本项目静态投资892万元，
动态投资904万元。建设单位出资180.8万元（占动态投资的20%），其余723.2万元向商业银行贷款解决。
七、工程建设及运行应满足国家环保标准，在技术方案和导线、材料选择等方面要充分考虑节能的因素，采取有效措施节能降耗，采用节能、降耗、节水、环保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满足国家节能要求。加强施工、运营期间的组织管理，把环境和生态保护、集约和节约用地、节能减排以及各项安全措施等工作落实到位。严格执行主体工程与环保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规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1975号）文件的规定，本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八、请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按照本批复所附《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的要求，依法开展项目招标工作。
　　九、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的相关依据是《关于兴业县220kV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桂政土批函（2003）320号）《兴业县自然资源局关于220千伏成均（铁联）送变电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初审意见的报告》《玉林市自然资源局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450900202400022）》及《关于玉林市220千伏兴业站22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桂电规划〔2025〕171号）等文件。
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出具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十一、请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节能、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
十二、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抓好建设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杜绝发生安全事故；要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国能函安全〔2020〕39号）和国家能源局有关规定，及时向电力质监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注册手续、自觉接受质量监督检查。
十三、项目业主应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施工安全管理和工程质量管控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的发生，我委就项目在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等方面需要履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书面告知。
十四、项目予以核准决定之日起2年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请项目建设单位在2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延期最长不超过1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附件：1、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2、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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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220千伏兴业站22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
	名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
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
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
材料
	核准
	
	
	核准
	核准
	
	

	其他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请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及项目业主申请意见核定本工程招标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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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项目的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现就220千伏兴业站22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应重点注意的事项告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8号）和《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NB/T10096-2018）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应当按要求设置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四、应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
五、应当按要求建立工程分包管控制度和措施,禁止施工单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
六、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七、应当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及事故处置措施,及时如实报告
9

生产安全事故。
八、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国能函安全〔2020〕39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开工前必须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并做好工程质量管控各项工作。
若发生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罚,并将处罚信息纳入被处罚单位的信用记录。



告知人: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被告知单位: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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